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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2年度「智慧學校數位學堂」實施計畫(112.04) 

壹、目的 

    一、透過資訊科技輔助教師專業教學能力，有效創新教學服務，發展多元

且具學校特色之創新教學模式。 

    二、發展以學生為中心，重視自主及合作學習的創新智慧學習模式，並進        

行有效學習。 

    三、整合教室資通訊設備，結合數位資源，有效支持教與學，使資訊科技

有效融入教學，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促進校際間資源分享。 

貳、實施內容 

        以常態性及系統化運用資通訊設備系統輔助教學，發展智慧學習教室

創新教學模式，透過教師培訓活動與教學研討，逐步精進並發展創新教學

模組，發展學校特色亮點項目或課堂，精進教師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及成效。 

參、計畫期程 

自核定日至 112年 11月 31日(計畫結束後 1個月內辦理核結)。 

肆、實施方式 

    一、本計畫係屬競爭型計畫，各校應盤點並整合學校現有資通訊設備資源

結合軟硬體設施及教師專業成長提出計畫。本計畫補助項目為觸控液

晶顯示器(含開合式黑(白)板)，本局將依所提計畫內容進行審查，並

視財源依審查結果，核定補助學校校數及經費額度。 

    二、學校提報之申請計畫應以提升學校數位學習教學品質、建置與運用數  

位學堂教室及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為重點。 

    三、辦理項目 

       （一）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方案 

1.研擬資訊融入教學計畫，組織資訊融入教學學習社群教師團 

隊，發展資訊融入教學模式，推動資訊融入教學活動及研發數位 

教材。 

2.辦理校內教師教學策略、增能研習、教學研習與工作坊，整合教 

學資源，激發教師多元可行的教學主題。 

3.邀請學者專家輔導，並依申請智慧學習教室間數，每間至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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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件推動課程示例之教學歷程(如教學活動設計/教學策略、使用

教學資源或教材內容)。 

       （二）建置完善教學資源 

          1.運用智慧學習教室之數位教學資源，精進教師課堂教學品質與專 

業知能。 

2.建構數位教學資源網絡，提供教師多元教學資源環境與平臺。 

3.充實數位學習教材，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能力。 

       （三）教學經驗分享 

          1.辦理校內（或區級）以上成果發表會或公開觀課。 

          2.提供智慧學校發展經驗分享、諮詢與交流。 

伍、申請方式 

一、申請對象：本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二、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112年 4月 28日(郵戳為憑)，將申請計畫書 1份 

紙本(含計畫書 pdf及 Word檔及所有附件 pdf檔光碟 1份)，函報本 

局辦理。 

三、申請計畫書 

（一）計畫書格式：請依格式撰寫，頁數以 10至 15頁為限（不含附 

件），以 A4雙面列印(若有照片建議彩色列印)，不需裝訂(左 

上角釘起即可)。 

（二）計畫書內容：包括學校基本資料表、 計畫目標、現況與問題分 

析、計畫實施方式（含教學模式與策略、教學設備、教學活動

與教師專業成長、計畫推動組織、計畫工作時程、預期成效（質

量並敘）等。 

（三）經費概算表：請依格式編列，申請補助觸控液晶顯示器(含開合 

式黑(白)板單價)應不高於 82,500元(設備由學校自行採購)。 

（四）計畫書附件：包括設備配置圖(請清楚標示預計安裝之教室)、 

財產盤點清冊(全校觸控液晶顯示器、電子白板及單槍投影機之 

財產清冊)。 

陸、審查作業 

一、審查方式：由本局聘請專家學者成立審查小組，就學校所提申辦之計

畫書進行審查，必要時得至學校實際訪查。 

二、審查重點(滿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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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內容之完整性（20%）。 

（二）申請設備之必要性（30%）。 

（三）計畫內容之效益性（50%）。 

柒、考評與獎勵 

    一、申請本計畫之學校，應於所提報計畫書內，參考學校本位管理精神，

訂定學校自主管理機制，辦理校內（外）教學成果發表或公開觀課至

少 1場，俾利學校計畫的推動和落實。 

二、申請本計畫之學校，依申請智慧學習教室間數，每間至少完成 1 件教

案示例。 

    二、申請本計畫之學校，應至少辦理 2 場校內（外）相關研習課程，激發

教師多元可行的教學主題。 

四、本局得辦理本計畫受核定學校之輔導訪視工作，對學校進行計畫執行

之成效評估。計畫執行成效作為日後是否續予補助及申請本局資訊相

關設備經費補助增減之參考。 

 

 


